职业培训鉴定机构恢复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工作安全管理承诺书

（模板）

本机构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基础上，申请恢复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工作，现承诺内容如下：
一、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工作相关要求，落实培训机构主体责任，培训机构校长为防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培训机构疫情防控工作的组织领导、责任分解、任务落实和督促检查，确保疫情防控工作扎实到位。
二、坚持科学研判、精准施策，根据疫情防控形势，精心谋划开班工作。坚持错时错峰开课，结合培训机构实际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制定差异化开班策略，确保学员安全顺利报班入读。
三、按照《柳州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恢复职业技能培训鉴定工作预案》有关要求，制定和完善疫情防控工作应急预案，制定和完善相关工作方案及制度，落实相关防控措施，并经辖区人社部门检查组现场验收。
四、严格执行新冠肺炎疫情“日报告 零报告”制度，落实责任报告人，及时收集和报送相关信息。坚持每日监控全体师生员工身体状况。所有返回培训机构授课的教职员工以及参培学员健康状况都经过连续14天以上的检测且无异常，并向培训机构签署承诺书。
五、加强与属地卫生健康、疾控以及就近医疗机构等部门和单位的沟通联系，加强复工前交通疏导、安全保卫、医疗应急、食品卫生等方面保障措施，做好疫情防控应对准备，配合有关职能部门开展联防联控。
六、严格培训机构出入管理，做好疫情防控物资储备，做好培训机构消毒防疫。设置相对独立的健康观察场所或观察区，做好相应的设施设备、专业人员、医疗条件、生活条件的保障。做好疑似症状学员、普通感冒学员及其他疾病学员处置工作，优化工作流程，做好环境消毒、避免交叉感染。
七、规范培训机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工作，开展师生应急演练。一旦发现新冠肺炎疑似患者，按规范及时处置并按程序逐级报告。
八、加强网络舆情监测管控，关注师生的心理健康，引导师生员工正确对待疫情，稳定情绪，防止恐慌，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维护培训机构正常工作、生活秩序。
九、避免组织大型集体活动，必要的小型会议应控制时间，按规范组织。规范有序组织培训机构教育教学工作。
十、自觉服从柳州市相关部门发布的防控疫情的决定、命令，接受人社、卫生健康及疾控部门的监督检查，严格落实有关防控的要求，主动如实报告有关情况。如有违反疫情防控工作规定、因措施落实不到位造成疫情扩散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依法依规承担相应责任。

十一、递交的申报材料真实。
XXXX盖章（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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